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申报单位（领办人）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完全接受《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25〕105号）的有关内容，并承诺如下:

1.本次提交的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或存有不实情况的，一经核实，将取消申报资格，在3年内不得申报培训基地（工作室）建设项目，对已拨付的补助资金由财政部门予以追回。
2.若推荐项目最终成功获批，建设项目要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办法(2022-2025年)>和<内蒙古自治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办法(2022-2025年)>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22)49号)中规定的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及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单独建账，确保资金安全和效益。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应在资金下达后两年内完成，工作室建设项目应在资金下达后一年内完成。

3.项目获批后，严格按照提交的项目实施方案时序进度开展项目建设工作，自觉接受各级人社部门日常管理监督。
4.本承诺书自申报单位负责人（工作室领办人）签字后立即生效，本承诺书真实可靠。

承诺人：                       2025年7月  日
